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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8年度第 1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3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貳、 地點：彰化縣政府 3樓簡報室 

參、 主席：王縣長惠美另有要公，由賴振溝委員代理主持 

肆、 主席致詞：略                             紀錄：施美合 

伍、 108年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案由一： 

有關108年度「友善校園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

畫之「性別平等教育」計

畫（草案）審核乙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另委員

提供兩點建議： 

一、可再增列規劃

針對特教生之相

關宣導防治研習。 

二、提醒學校輔導

人員，若在實務上

有輔導兒少保護

個案，可再增加紀

錄個案學生訪談

及受害經驗之面

部表情或當下反

應，這些資料未來

也能在法庭上成

為補強證據。 

針對委員建議，本處規劃

辦理事項如下： 

一、 規劃於 108 年度 6

月期間辦理針對特

教生宣導防治研習

課程。 

二、 本處於辦理兒童及

少年保護辨識、通

報暨輔導知能研習

時，業已請授課講

師增加相關內容，

提醒教師注意，以

利維護學生權益。 

案由二： 

有關本縣國中小校園疑

似性平事件結案輔導審

查會議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108年度持續針對未結案

案件持續召開輔導結案

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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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 

周昌憲委員反映學校社

工入校進行兒少保護個

案訪視時，若能事先提供

學校有關個案相關資訊

，較有利學校後續班級輔

導事宜。 

社會處將學校相

關意見帶回與社

工討論，以暢通與

學校溝通管道，另

考量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需個

案資訊，以利學校

針對該名個案後

續輔導事宜，請學

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設立一個

主責承辦窗口，負

責與本府社會處

之社工聯繫並蒐

集資料。 

 

本處再行彙整學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窗

口資料，移請社會處留存

，以利未來事項配合。 

案由四： 

黃湘玲督導代表社會處

反映社工進入校園訪視

，會遭遇學校因有疑慮，

而不願讓社工人員進行

兒少安全之訪視，惟因保

護案件性質，在其他單位

通報後，社會處社工需於

二十四小時內確認兒少

安全狀況，且又如遇到家

內案件，社工校訪了解個

案狀況，有其必要性，故

希望學校能協助配合。 

 

社會處社工訪視

本屬於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 70 條規定

，學校本無立場阻

擋，但考量案件屬

性屬於家內案件

，家長會對社工訪

視產生疑慮並質

疑學校，建議以下

兩點處理： 

一、社工於學校進

行訪視時，除配戴

識別證外，也一併

將相關法規規定

除依照會議決議配合辦

理外，本處持續利用全校

性宣導及校長會議期間

，加強宣導請學校配合社

工訪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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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在身上，提供給

學校。 

二、如學校對社工

至學校訪視個案

有疑慮，請通知教

育處，並由教育處

協調，通知學校准

予進入。 

案由五： 

有關於學校進行校園性

平事件處理時，撰寫調查

報告，現行規定僅支給外

聘委員出席費、交通費、

撰稿費等項目，惟校內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內委

員撰寫相關調查報告卻

無經費支應，為鼓勵校內

人員接受調查人員培訓

並積極撰寫相關調查報

告，研議是否修正現行               

經費規定，並配合中央修

正出席費上限規定。 

 

一、請承辦單位參

考其他縣市做法

再行研議，並由承

辦單位修正後簽

辦。 

二、請教育處向教

育部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反映，請

行政院主計總處

修正中央政府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

及稿費支給要點

，是否可提供校內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內委員申請

撰寫調查報告之

撰稿費。 

一、 經查中央政府各機

關學校出席費及稿

費支給要點規定第

四點：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支給

出席費：（一）由本

機關學校人員(含

任務編組)或應邀

機關學校指派代表

出席會議。（二）各

機關學校召開之會

議屬一般經常性業

務會議。（三）因故

未能成會。（四）未

親自出席，而以書

面、錄音或錄影等

方式提供意見。

（五）各機關學校

人員出席其補助計

畫、委辦計畫或受

補助計畫之相關會

議。（六）受委辦機

關學校人員，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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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計畫內依參與

事項分工列支主持

費及研究費等酬

勞。校內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內委員

撰寫相關調查報告

屬由本機關學校人

員(含任務編組)或

應邀機關學校指派

代表出席會議情

形，故無法請領相

關出席費及稿費。 

二、 依據本府主計處

108年 1月 23日府

主 預 字 第

1080028396 號 函

規定，本處應控管

業務費及人事費一

成在案，有關財政

支出，請依財政健

全及撙節支出審酌

辦理，俟本府主計

處發布相關規定

後，本處再行研議

有關調整補助出席

費用之上限規定。 

 

陸、 提案討論 

    案 由 一：有關本縣國中小校園疑似性平事件結案輔導審查會議，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次會議業於3月6日審查完竣，本次審查結果並提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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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會討論。 

           二、本次審查結果請參照紙本附件整理表格，另詳細資料請 

               參閱附件結案輔導報告書。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 有關本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使用之相關法規函釋彙編

資料，建請未來以電子資料呈現，提請討論。            

說 明 ： 

一、 為方便本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即時對照現行法條規定

，本府特請承辦學校製作一本相關法規函釋彙編資料，

並利用會議時間放置委員桌上以利翻閱查看。 

二、 惟考量現行法規修法速度迅速，紙本資料不及配合法規

更新內容，倘若每配合逐次修法而修正彙編資料，將造

成紙張浪費及經費額外支出，爰提議是否以 Qrcode 建檔

方式，使委員透過掃描 Qrcode 便能連結法規檢索網站，

並隨時查閱最新法規內容。 

決 議 ：為減少用紙量和立即修正本縣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使用 

               之相關法規函釋，相關法規函釋彙編成電子檔，並於會 

               議中使用電子化設備呈現新修正之法規與函釋。                

                

 

柒、 臨時動議：無。 

拾、 散會：3月 27日上午 11時 15分


